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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大学(华东)人事处 
人事发„2022‟1 号 

 

为进一步完善职称评审同行专家评审工作的科学性，提高同行

专家评审结果的可信度，根据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职称评审办

法》（中石大东发„2019‟6号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评审范围 

通过二级职称评审组评议推荐的申报高级职称人员。 

二、评审材料 

1.符合相关评审文件要求的 3项代表作。 

2.代表作包括学术期刊论文、学术著作、艺术作品、咨询报告、

发明专利、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奖励等。 

三、组织实施 

1. 申报正高级职称及申报教师系列副高级职称的评审材料，由

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送 5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校外同行专家评

审；申报其他系列副高级职称的评审材料，由二级职称评审组送 5

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评审，其中校外同行专家至少 2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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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申报人须列出需要回避的与本人具有亲属关系、师生关系的

同行专家名单，同时可提出最多 2名需要回避的其他同行专家名单。

回避专家名单由二级职称评审组汇总后报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

室。 

四、评审结果及使用 

1.同行专家对申报人学术水平进行评价，对申报人是否达到评

审条件给出“达到”“基本达到”“未达到”三种结论。 

2. 获得 4个及以上的“达到”结果视为通过同行专家评审。 

3.同行专家评审结果当年和次年有效。同行专家评审未通过的，

次年如取得新的业绩，可以申请重新进行同行专家评审。 

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

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人事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2月 28日 


